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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保障的“三增一減”改革方案

鄧玉華＊

引言

澳門供款式的社會保障制度已確立了十一年，使市民在履行義務後能

享受到基本生活保障的權利，對穩定社會、促進經濟發展作出了一定的貢

獻。是項制度經過長時間的實踐後，當中優劣亦漸已分明，如2000年社會

保障基金當年的收支出現了收支相約的情況（見表五），更為此制度敲響

了 警 號 。

在200 2年的澳門特區政府施政方針中，提出了檢討和完善社會保障制

度和政策（施政報告，第49頁，20／1 1 ／2001 ）。藉此時機，筆者嘗試提出

一點改革本澳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議，一個“三增一減”的改革方案，以期

推動 有 關 改 革 。

“三增一減”的建議方案

所謂 三增 ， 即為 社 會保 障 基金 收 入來 源增 收 ，津 支 金額 增 加， 在 諮

詢、決策機制中增設專家、學者成員。所謂一減，就是減少一些非社會保

障責任範圍的項目。以下會逐點作解釋：

（1）增加社會保障基金的收入

＊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研究生

目前社會保障基金的收入來源主要有三方面，即勞資雙方供款、政府

在每年財政預算中撥款和投資利息收益。當中政府撥款所佔的比例最大，

以2000年為例，政府撥款佔45．5％，勞資雙方供款佔39．1 ％（見表一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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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勞資雙方供 款為定額式 ，每人每月 供澳門幣4 5元（以下 金額均指澳 門

幣），分別是勞方 1 5元，資方30元（見表六）。至於投資收益，雖然按

穩健原則進行，但總有風險存在，在1 9 97年亞洲金融風暴和2000年的情

況，投資收益就比預期低得多（見表一）。基於收入來源相對穩定，但開

支郤增長較大，以2000年與 1 99 0年作比較，十一年來的收入增幅為3．2

倍，但開支增長則為1 7倍（見表三），隨著人口老化，經濟持續低迷，企

業經營困難，失業持續高企，開支方面仍會快速增加，故此，必須研究增

加基金的收入，建議：

（1 ）取消政府的撥款1 ％的限制。事實上，經濟財政司長曾表示政府有

能力和願意為社會保障作承擔（澳門日報，B1 2澳聞，1 2／7／2001 ），而近

兩年政府實際已多撥預算用於特別失業援助和貧困津貼上。

（2）增加勞資雙方的供款額。這方面當然會遇到不少來自勞資雙方的

阻力， 尤其是 資方， 供款增 加定然 增加營 運成本 。勞方 的阻力 可能會 較

少，主要是經過十一年實施，工人們已感受和享受到此制度對他們帶來的

好處，從金額上簡單計算，工人每月供1 5元計，一天當他們領受一次每月

1 ，1 50元養老金時，這金額已相當於其過去供款的77個月，即相當於6年

多的供款。另一方面，每月 1 5元的供款，僅佔人收入中位數（200 1 年第

二季為4，600元）的0．33％，供款可看成為“象徵式”，與保障額相比根本

微不足道。至於增加供款的原則，可考慮與薪金收入掛鈎，釐定供款上、

下限，以體現社會保障的個人責任和此制度的互濟性質。

（2）增加津支金額

目前，保障的重點給付項目養老金和殘疾恤金為每人每月1 ，1 50元（見

表二）。這金額是否足夠一個人每月的基本開支呢？相信絕大多數人都會

答“不夠”，若以統計暨普查局於1 998／99年所作的“住戶預算調查”

住戶雙周平均消費開支為4， 75 3元，而當時家庭平均人口有3．03人，如

此，每人每月開支約為3，361 元。明顯地，1 ，1 50元是很難維持一個人的基

本生活開支，儘管對於赤貧者而言，他仍有其獨特的過活方式。

對此，我們不妨比對一下貧困的指標。於2001 年，政府開展了一項有

關本澳貧窮情況的研究，具體結果至交稿日尚未知悉，而按國際習慣計算

貧窮指標方法有多種，其中經濟合作發展組織（OE CD）提出的一般以 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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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中位數的二分之一來介定貧窮線。按此計算，以2001 年為例，個人收入

中位數二分之一為每月2，300元（見表四），與上述每月津支金額相差甚

遠，剛好只及指標的一半，就算以個人收入中位數三分之一即 1 ，532元計

算也相差了33．2％。對於有積蓄、有為自己將來作好打算者，這1 ，1 50元

可能只視作“生果金”，可以多買點補品或多點消遣，但對於處於貧困的

老人而言，1 ，1 50元實難維持每月基本生活需要，為此，建議：

應適當逐步調高主要項目的津支金額。中期（五年）指標是增加至收

入中位數的三分之一；長期指標應考慮在增加基金收入來源後，按社會經

濟發展情況，研究有序地將金額向收入中位數二份之一調整。

（3）在諮詢決策過程中加入專家意見

綜觀現時的社會保障相關體制中，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和社會保障基

金行政委員會的組成，都有以政府委任方式安排勞、資雙方代表參與，對

政府諮 詢勞資 雙方和 協調 雙方的 意見有 很大的 作用 。來自 勞、資 雙方 代

表，所反映和維護的畢竟集中在自身和所代表的利益團體上，而社會保障

作為全體市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制度，應多聽市民的意見，除應廣泛進行公

開的諮 詢外， 在相關 的諮詢 、決策 機制內 ，不妨 加入相 關範疇 如社會 保

障、社會學、社會工作、經濟學、法律專業等專家、學者意見，使諮詢、

決策過程更客觀、理性。為此，建議：

調整 社 會協 調 常設 委 員會 的 組成 ， 除政 府 和勞 資 雙代 表 外， 加 入 專

家、學者成員，當中社會學範疇的專家們，應可提供深入的社會動態和靜

態觀點，減低出現社會不能承受的情況，避免因制度上的改變而產生新的

問題。至於各類成員之組成比例，建議以平均作四分，即官、勞、資、專

家各佔四分之一，並容許設有無表決權的外邀人士列席發表意見，使這諮

詢過程更民主、 決策更科學化 。

（4）減少一些非社會保障範圍的項目

目前 ，社 會保 障 項目 共十 項， 分 別是 養老 金、 殘 疾恤 金、 社會 救 濟

金、失業津貼、疾病津貼、殮葬津貼、肺塵埃 著病之補償、因勞動關係

而產生之債權、出生津貼和結婚津貼（見表二）。首先，我們得清楚社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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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的作用，它是為社會上個人在生活上可能遇到任何變故時，單憑個人

及親密群體的力量均不能解決時所提供維持基本生活的需要。

那麼上述十項中，出生和結婚應不屬所謂生活上遇到的變故，而應看

成為個人／家庭生活上的計劃。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，財政來源包括幾方

面，故 此，本 著責任 分清、 專款專 用的原 則，某 些屬個 人生活 計劃的 事

情，理應由個人承擔，而毋須從特定的公共資源中額外補貼。養老其實也

涉及個人生活計劃，但它來得較長遠，為恐很多人未有為自身長遠退休計

劃作好打算，由政府以強制制度規範之亦有其道理。至於一些看來應是僱

主責任者，如“因勞動關係而產生的債權”似乎很難理解為何要交由有勞

方供款的基金負責，而這方面的支出，可能會因一少部份不良“僱主”有

預謀地安排企業倒閉而使社會保障基金出現大數額的支出。

至於社會救濟金，無異於對社會上貧困人士的支援，任何社會／國家均

由政府承擔，而本澳的社會保障制度在建立之初，考慮到有少部份未供款

滿60個月而退休的65歲或以上人士，作為一種“過渡”的安排，尚可 以

接受，但其“過渡”的歷史任務理應在合理時間內結束。凡此種種，十項

的社會保障項目是否合宜，實在值得檢討。在此，謹建議：

將某些項目刪除，以更符合專款專用，責任分清的原則和社會保障制

度 的 目 標 。

結語

按2002年政府施政方針，保障制度的改革研究已被提上工作日程。一

項制度的改革，必須經過週詳的研究，全面作出調整和整合，這裡所提的

“三增一減”方案，主要是帶出改革的原則或方向性的重點，當中必須還有

其他配套，如必須與其他社會保障、社會援助項目配合；必須同時考慮醫

療改革當中的“用者自付”的問題；必須因應社會環境轉變考慮改革的時

機與步伐，衡量社會的承受能力，避免產生新的社會問題。任何改革，都

應多聽 取民 意，而 上述 所提的 方案 ，只希 望能 喚起更 多的 理性討 論和 研

究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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＜附表＞

＜表一＞社會保障基金歷年 收入狀況

百萬澳門元計

資料來源：澳門手冊，澳門日報出版，1998，P．174

及社會保障基金2000年年報，p．42及61

＜表二＞歷年社會保險項目發放金額之變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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＜表三＞社會保障基金歷年 支出狀況
百萬澳門幣計

資料來源：澳門手冊，澳門日報出版，1998，P．1 74

社會保障基金2000年年報，p．32及66

＜表四＞澳門市民近年收入中位數

資料來源：澳門特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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＜表五＞歷年支出佔收入的百分比

＊上述收入未包括一些政府特別撥款

＜表六＞勞、資雙方每月供款額之變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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